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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 COVID-19）常見問答 Q＆A 

110.07.06-V1 版 

Q1. 接種 COVID-19 疫苗的順序？ 
A：為使醫療、防疫業務正常運作，確保感染後易產生嚴重併發症或導致死亡之對

象儘速獲得免疫保護力，同時確保社會及國家設施正常運作，降低疫情造成之
衝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 110年 6月 21日調整了「COVID-19疫苗優先接
種順序」。 

順
序 

說明 族群及接種對象 

1 維持醫療量能 
醫事人員 

1. 具有執業登記之醫事人員 
2. 醫事機構之非醫事人員(含集中檢疫所之非醫事人員) 

2 維持防疫量能 

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 
1. 維持防疫體系運作之中央及地方政府重要官員 
2. 衛生單位第一線防疫人員(註 1) 
3. 港埠執行邊境管制之海關檢查(Customs)、證照查驗(Immigration)、人員檢疫及動

植物檢疫(Quarantine)、安全檢查及航空保安(Security)等第一線工作人員 
4. 實際執行居家檢疫與居家隔離者關懷服務工作可能接觸前開對象之第一線人員(含

警察、提送餐等服務之村里長或村里幹事、垃圾清運之環保人員、心理諮商及特
殊狀況親訪等人員) 

5. 實際執行救災、救護人員(指消防隊及民間救護車執行緊急救護技術之第一線人員) 
6. 第一線海巡、岸巡人員 
7. 實施空中救護勤務人員 

3 高接觸風險工作者 

高接觸風險第一線工作人員 
1. 國籍航空機組員、國際商船船員(含國籍船舶船員及權宜國籍船員) 
2. 防疫車隊駕駛 
3. 港埠 CIQS 以外之第一線作業人員: 

▪ (1)於港埠入境旅客活動區域需接觸旅客之第一線工作人員 
▪ (2)執行港口各類船舶之碼頭裝卸倉儲、港埠設施及職安、環保管理巡

查，引水等各項作業，須與外籍船員接觸等第一線工作人員 
4. 防疫旅宿實際執行居家檢疫工作之第一線人員 
5. 因應疫情防治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認定有接種亟需之對象 

4 
因特殊情形必要出國者
(註) 

由各該主管機關提具需求說明、預估接種人數及時程，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案申
請。再視疫苗進口期程及供應量整體評估提供。 

1. 因外交或公務奉派出國人員、以互惠原則提供我國外交人員接種之該國駐臺員眷
等 

2. 代表國家出國之運動員或選手 

5 
維持機構及社福照護系
統運作維持機構及社福
照護系統運作 

機構及社福照顧系統之人員及其受照顧者與洗腎患者 
1. 住宿型長照機構住民及其照護者 
2. 居家式和社區式長照機構及身障服務照服員及服務對象 
3. 其他機構(含矯正機關工作人員) 
4. 洗腎患者 

6 
感染後容易產生嚴重併
發症或導致死亡 

1. 75 歲以上長者(註 2) 
2. 孕婦 

7 
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
能正常運作者 

1. 軍人；2. 軍事機關及國安單位之文職人員；3. 未執行防疫相關作業之警察；4. 憲兵; 
5. 國家關鍵設施必要工作人員(註 3)； 6. 運輸及倉儲業者； 7. 高中職以下學校教職員工
與校內工作人員；8. 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 
以上對象需報指揮中心同意 

8 
感染後容易產生嚴重併
發症或導致死亡 

65-74 歲長者(註 2) 

9 
可能增加感染及疾病嚴
重風險 

1. 19-64 歲具有易導致嚴重疾病之高風險疾病者 
2. 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 

10 
感染後容易產生嚴重併
發症或導致死亡 

50-64 歲成人 

備註： 
1. 包含「疫苗生產及疫苗倉儲物流人員」 
2. 具原住民身分者分別為第 6 類 65 歲以上長者及第 8 類 55-64 歲長者。 
3. 依「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領域分類」, 以「能源」、「水資源」、「通訊傳

播」及「交通」等主領域, 由該領域主管機關認定之必要工作人員為限。 
4. 考量交通、氣候及醫療量能，酌予調增離島三縣市分配數量 
5. COVID-19 疫苗接種對象，將視疫情及疫苗供應現況，滾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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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高雄市長者目前開放到幾歲接種？ 
A：高雄市自 7 月 6 日起，開放 71 歲和 70 歲(40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以上長者接種 

COVID 疫苗。 

Q3. 高雄市長者要到何處接種疫苗，  
A：高雄市將在各行政區設置接種站，提供便捷的疫苗接種管道，並按照年齡層依

序安排長者接種，長者可以在家安心等候通知。也可自行前往 22 家專責醫院及
171 家合約院所預約接種疫苗。社區接種站及合約院所資訊和目前開放年齡層，
每天皆會更新於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全球資訊網「最新消息」。 

 

Q4. 之前錯過接種的長者，何時補接種疫苗，如何通知？ 
A：7 月 6 日會設置 6 處大型接種站提供 72 歲以上長者補接種。高雄市長者(原住民

55 歲)補接種地點和資訊，會隨時更新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全球資訊網「最新消
息」。可以攜帶身分證、健保卡及意願書，依照日期和時間就近前往社區接種
站補接種。（也可以上 https://vaccine.kcg.gov.tw/網站查詢） 

 

Q5. 65 歲以上長者何時接種疫苗，如何通知？ 
A：110 年 7 月 6 日起，將開放 70-71 歲以上長者在 22 家專責醫院及 171 家合約院

所預約接種疫苗。7 月 9 日起，也會設置大型社區接種站，依序通知提供 70-
71 歲長者接種疫苗。屆時請攜帶身分證、健保卡及印章，前往指定的社區接種
站完成接種。65 至 69 歲以上長者，也將陸續安排接種，請安心等候。 

Q6. 我是住在高雄市的長者，但沒收到通知書，或設籍在外縣市，要如何接種疫苗？ 

https://vaccine.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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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請聯繫轄區公所安排，並依指示攜帶通知單、身分證、健保卡及印章，前往指
定的社區接種站完成接種。 

Q7. 請問長者在社區接種站的疫苗是什麼廠牌？ 
A：110 年 7 月 1 日起，社區接種站提供的疫苗廠牌為莫德納。 

Q8. 通知書不見了怎麼辦？ 
A：還是可以打，請攜帶身分證、健保卡及印章，前往附近的社區接種站完成接種。 

Q9. 家屬可以陪同長者前往接種疫苗嗎？ 
A：可以陪同，但須配合現場防疫規範及做好實聯制。 

Q10. 已經收到通知單，可以更改接種地點嗎? 
A：請聯繫轄區公所安排，再前往指定的社區接種站完成接種。 

Q11. 長輩設籍高雄，但居住在外縣市，是否可以在外縣市接種疫苗？ 
A：請攜帶身分證、健保卡及印章，前往附近的社區接種站完成接種。 

Q12. 獨居或行動不便無法前往指定場地接種，該怎麼辦？ 
A：針對獨居老人、身心障礙長者或其他任何行動不便長者，市府提供接駁專車，

請洽詢轄區公所或里幹事安排。 

Q13. 接送長者前往接種地點的接駁專車是否收費？ 
A：費用全數由高雄市政府支應。 

Q14. 家中長者癱瘓無法移動外出，該如何接種疫苗？ 
A：原高雄縣偏鄉區域，會由轄區衛生所所長(醫師)到宅服務執行疫苗接種，高雄市

區請先聯繫轄區公所協助造冊，後續會再安排期程，由專業醫療團隊到宅服務
執行疫苗接種。（但無法立刻處理，需等全市長者接種作業完成後再安排） 

Q15. 跟家人施打順序不同，但都在優先範圍內，可以一起去打嗎？ 
A：請依照通知單上的時間與地點前往施打，若不符合年齡資格，現場不予施打。 

Q16. 家中長者在指定日期內無法前往接種，可以換日期嗎？ 
A：只要有開設長輩社區接種站的期間，皆可就近前往附近的社區接種站完成接種。 

Q17. 家中長者是由不同子女在不同住家輪流照顧，請問要如何接種疫苗？ 
A：只要符合目前接種資格，都可就近前往附近的社區接種站完成接種。 

Q18. 接種前可以先吃退燒藥、普拿疼嗎？ 
A：普拿疼等藥物無法預防過敏反應，建議於施打後留在現場觀察 15 分鐘，若有狀

況醫護人員可提供協助。後續如有出現發燒症狀，再服用退燒即可，但不建議
在沒有症狀前就先吃作為預防。 

Q19. 我可以先打疫苗嗎？ 
A：COVID-19 疫苗接種，須依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訂之公費接種對象優先順

序依序施打，如經查執行其接種作業有違指揮中心相關接種政策或實施對象者，
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29 條處以 30 萬至 200 萬罰鍰。 

Q20. 我可以選擇廠牌或指定打莫德納疫苗嗎？ 
A：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自 7 月 1 日起，國內 COVID-19 疫苗接種對象不限制

疫苗廠牌，但以各院所現場提供廠牌為主。若您對提供的疫苗廠牌有疑慮，可
以選擇暫不接種。 

Q21. 我已經列入接種名冊，要如何知道何時、何處去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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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目前接種疫苗皆由相關主管機關造冊後，俟疫苗撥補狀況，會由造冊單位通知
接種時間和地點。 

Q22. 我有急事要出國，可以自費打疫苗嗎？ 
A：鑒於國內COVID-19肺炎疫情嚴峻，為優先提供疫苗於公費對象，及採行社區公

共衛生緊急措施，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今年 5 月 15 日宣布暫停民眾預約自
費COVID-19疫苗接種。之後如有接種需求，全數改為公費，並依照中央公告接
種順位依序接種。 

Q23. 我屬於第一類醫事人員、醫療院所行政人員，但還沒接種，要如何安排？ 
A：如果是本市COVID-19專責醫院內人員，由醫院造冊後接種。如果是診所醫事人

員或行政人員，請透過診所聯繫轄區衛生所造冊後，再自行至本市22家COVID-
19 合約醫院預約完成接種（可上衛生局網站或醫院網站查詢預約網址）。 

Q24. 我屬於機構、社福照顧系統之人員和看護，但還沒接種，要如何安排？ 
A：請透過所屬機構、公司或仲介統一造冊，交衛生局長期照顧中心審核後，等候

通知依序接種。 

Q25. 我是第七類人員，但還沒接種，要如何安排？ 
A：第七類對象屬於專案對象，需由所屬機關或主管機關統一造冊後，送中央審核

認定。俟中央認定後，由所屬機關或主管機關安排，並通知名冊對象依序接種。 

Q26. 何時開放接種第二劑？ 
A：110 年 7 月 1 日起，已完成第一劑疫苗者，可依建議接種第二劑之時間，以同廠

牌完成第二劑接種。 

Q27. 不同廠牌的 COVID-19 疫苗效果都相同嗎？ 
A：目前核准使用的COVID-19疫苗，均經過效果與安全性標準審查，皆可有效預防

COVID-19 有症狀感染、重症或死亡。 

Q28. 接種 COVID-19 疫苗需要付費嗎？ 
A：符合 COVID-19 疫苗公費接種資格之民眾，相關費用完全免費。 

Q29. 接種 COVID-19 疫苗後要帶什麼證件？ 
A：長者請攜帶健保卡、身分證，其他請攜帶健保卡以及可辨識工作身分之必要證

件（如執業登記、職員證、服務證、工作證、勞健保證明等）。 

Q30. 接種 COVID-19 疫苗後要注意什麼？ 
A：接種後應於接種單位安排之觀察區休息至少 15 分鐘，無恙後再離開(之前接種疫

苗會有過敏反應的要留觀 30 分鐘)。接種後請持續觀察身體是否有不適症狀，如
果不適症狀持續未改善請儘速就醫診治、釐清病因。 

Q31. 如果接種疫苗後發燒，該怎麼處理？ 
A：根據臨床試驗數據，接種疫苗後發燒的比率介於 8 至 16%，大多會在 48 小時內

緩解。建議您可以多喝水，多休息，若持續發燒或有其他不適，可就醫並告知
醫師相關症狀、發生時間與疫苗接種時間，以作為診斷參考。 

Q32. 接種 COVID-19 疫苗後，我若出現了副作用或不良事件，該怎麼辦？ 
A：疫苗接種後可能發生的反應大多為接種部位疼痛、紅腫，通常於數天內消失，

其他可能反應包含疲倦、頭痛、肌肉痠痛、體溫升高、畏寒、關節痛及噁心，
通常輕微並於數天內消失。接種疫苗後可能有發燒反應  (≥38℃  )，一般約 
48 小時可緩解，如有持續發燒超過 48 小時、 嚴重過敏反應如呼吸困難、氣
喘、眩暈、心跳加速、全身紅疹等不適症狀，應儘速就醫釐清病因，並告知醫
師曾接種疫苗，以做為診斷之參考，同時請醫師通報當地衛生局或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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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 接種 COVID-19 疫苗後的保護力有多少？ 
A：疫苗接種後一般約 14 天後開始產生保護力，AZ 疫苗完成二劑接種後保護力可

達 81%。莫德納疫苗完成二劑接種後保護力可達 94%。 

Q34. 接種 COVID-19 疫苗後就不會感染新冠肺炎？ 
A：疫苗保護力並非 100%，接種疫苗後，仍有少數機會會罹患 COVID-19。因此即

使完成COVID-19 疫苗接種，仍應遵守防疫新生活原則，勤洗手、佩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離，以降低感染風險。 

Q35. 我有過敏體質，可以接種 COVID-19 疫苗嗎？ 
A：接種COVID-19疫苗前，皆需先經醫師評估身體狀況，若為過敏體質，應於接種

前告知醫師，由醫師評估是否接種疫苗。 

Q36. 接種 COVID-19 疫苗與其他非 COVID-19 疫苗要間隔多久? 
A：不論接種 COVID-19 疫苗前或後，建議與其他疫苗間隔至少 14 天；但若接種腺

病毒載體之 COVID-19 疫苗(如 AZ 疫苗、嬌生疫苗)， 應與其他活性減毒疫苗間
隔至少 28 天。 

Q37. 我還沒辦法接種 COVID-19 疫苗，要怎麼保護自己？ 
A：建議您遵守防疫新生活原則，勤洗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以降低感染

風險。 

Q38. 我要如何申請英文版的 COVID-19 疫苗國際預防接種證明書？ 
A：請逕行前往轄區衛生所或本市有旅遊醫學門診的醫院（小港醫院和聯合醫院）

付費申請。 
 
 
 
 

高雄市政府 關心您 


